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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5 证券简称：华宏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8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宏科技”）预计 2026年度将与关联方江苏华宏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华宏集团”）发生代收代付电费及租赁、与江阴市毗山

湾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称“毗山湾”）发生酒店餐饮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2025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782.06万元，预计 2026年度

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014.79万元。

2026年 4月 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6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胡品贤、胡士勇、胡品龙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委托代收代

付电费

华宏

集团

委托代收

代付电费

按照江阴市供电

局发布的价格
650.00 104.32 434.43

房屋租赁 华宏 租赁 参照市场定价 314.79 - 3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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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毗山湾

接受酒店

餐饮服务

与其他非关联方

价格一致
50.00 12.98 32.84

小计 1014.79 117.30 782.0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委托代收代

付电费

华宏集

团

委托代收

代付电费
434.43 650.00 86.15% -33.16% -

房屋租赁
华宏集

团
租赁 314.79 314.79 94.31% -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毗山湾

接受酒店

餐饮服务
32.84 100.00 6.75% -67.16%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公司进一步加强降本增效管理，降低业务招待等相关费用

支出。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公司进一步加强降本增效管理，降低业务招待等相关费用

支出。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华宏集团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士勇

住所 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11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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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188万元

成立日期 1989年 7月 26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国营贸易管

理货物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面料纺织加工；家用纺织制成品制

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针纺织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纺纱加

工；服装制造；服装辅料制造；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辅料销售；

皮革鞣制加工；皮革制品制造；皮革销售；皮革制品销售；羽毛（绒）及制品

制造；羽毛（绒）及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

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工程塑料及合

成树脂销售；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住房租赁；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企业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贸易业务和对其股权投资进行管理

2、毗山湾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江阴市毗山湾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赵飞

住所 江阴市周庄镇华宏路 58号

注册资本 10万元

成立日期 2009年 7月 9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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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餐饮服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华宏集团持有本公司 32.01 %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人之规定。

2、毗山湾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胡士法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司，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人之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华宏集团和毗山湾两家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由于江阴市供电局采取分地段按变压器所辖范围收费，而公司与华宏集

团共用同一变压器，因此公司每月按照所用电量向华宏集团支付其代垫的电费，

同时取得华宏集团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项关联交易价格按照江阴市供电局

发布的价格，按月结清，期末不存在应付款项余额。

2、华宏集团（甲方）与华宏科技（乙方）拟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合同

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期限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为满足产能

需求，进一步提升生产运营能力，公司参照市场价格向华宏集团租用厂房土地及

附属设施，按合同约定支付年租金 314.79 万元（不含税）。

3、毗山湾对外开展酒店、餐饮业务，公司因日常业务开展需要，接受毗山

湾提供的酒店、餐饮服务。接受该服务所支付的对价与毗山湾提供该服务给其他

非关联方价格一致，无明显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情况。该项交易于各年度

内及时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预计

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会一直持续。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

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原则合理，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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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5年度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活动均

按照一般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是合法、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况。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在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做出，经

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此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涉及

定价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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